
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自主发展资助计划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 
沪思院办〔2017〕5 号 

 

为适应学校升格为本科层次普通高等学校的发展需要，实现

从“特色”到“优质”校的升级转型，培养一批优秀人才，是师

资队伍建设十分迫切的任务，为此制定教师自主发展资助计划的

实施方案。 

一、资助目标 

通过有计划、有针对性的培育，分层施策，为教师提供发展

平台、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、中年教师继续爬坡、高端人才领

军登峰发展。 

二、资助对象 

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（学位）的全体教师，包含辅导员及行

政人员。 

三、资助重点及主要方式 

资助重点大体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围绕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所需

要的学历、职称、双师、复合型教学与实践指导能力、科研能力

的提升等；另一类为承担学校近几年重点工作（项目）。 

资助方式主要包括资金资助；提供挂职、跟岗、访学、培训

等机会；减少课时等。 

四、资助主要内容（不仅限于此） 



1.学历（学位）提升资助。 

专任教师必须具有研究生（硕士）及以上学历（学位）。鼓

励具有硕士学历（学位）的教师面向“互联网+”以及提升复合

型教学与实践指导能力的双硕士学历（学位）、以及5-7年内获得

博士学位者，给予资助。 

2.职称晋升资助。 

专任教师必须按规定年限获得讲师职称。对在规定年限内讲

师晋升副教授、副教授晋升教授者，给予资助。 

3.双师素质提升资助。 

专任教师必须具备“双师素质”，具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

和专业实践指导能力。对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证书（包括相应的

职业技术职称）者，给予资助。 

4.复合型能力提升。 

专任教师应努力成为“一专多能型”教师，不仅具有某个领

域的专业能力，同时具备其他领域的专业素养。对非外语专业教

师的外语能力提升和非计算机专业的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水平提

升者，给予资助。 

5.重大课题立项资助。 

申报市级及以上重大课题并立项者给予资助；获得专利发明

和横向课题（校企双方签有协议）者，给予资助。 

6.承担学校近年来推进的重点工作（项目）资助。 



开展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改革，“网络空间人人通”开发者，

精品社团指导、校外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发、组织与运行，“新设

置专业”及“专业方向调整”的专业建设方案的整体设计与开发，

以上诸项在学校获得立项者给予资助；市级及以上已经申请并立

项的项目建设团队的资助；新一轮“专业内涵发展”的资助；行

政处室重点改革项目的资助（校内需立项）。 

五、资助项目及资助经费标准 

资助项目名称 
资助金额（万元

/年） 
备注 

学历

（学

位）提

升 

面向“互联网+”时代

和复合人才培育要求

的双硕士（研究生） 

学费全额资助 

深造学校及专业需经

学校审核；资助中包

含论文发表、专著出

版等费用，不重复享

受科研项目的资助 
博士（国内） 

学费全额资助，

奖励 5 万元 

职称

晋升 

副教授 1 万元 资助中包含职称晋升

要求的论文发表、专

著出版等费用，不重

复享受科研项目的资

助 

教授 4-6 万元 

双师

素质

提升 

获取本行业技师及以

上职业资格证 

培训费全额资

助，奖励

0.3-0.8 万元 

 

获得跨界复合专业行

业新技术实践指导的

培训费全额资

助，奖励 0.2 万
 



高级职业证书 元 

获取新一代信息技术

高级职业证书 

培训费全额资

助，奖励 0.3 万

元 

 

复合

型能

力提

升 

非英语专业教师通过

雅思（6 分及以上）及

其他相应水平等级考

试 

培训费全额资

助，奖励 0.5 万

元 

培训机构需经学校审

核 

计算机专业教师获取

国家计算机应用水平

考试中级及以上 

培训费全额资

助，奖励 0.5 万

元 

 

非计算机专业教师获

取国家计算机应用水

平考试中级及以上 

培训费全额资

助，奖励 0.5-1

万元 

 

重 大

课 题

立项 

上海市教委、教育部相

关学会课题立项 
1-2 万元/项 资助经费，预拨 50%，

其余等课题结题通

过评审后予以兑现 
上海市教委各学会（市

教委各系统）课题立项 
0.6 万元/项 

一定规模以上企业横

向课题立项（经费不低

于 3 万元） 

学校提取

10-15%管理费，

其余收入归个

人所有 

 

专利申报 

获批后申报费

用全额资助，奖

励 0.5 万元/项 

 

承担 开展课程思政和思政 0.3 万元 校内需立项 



学校

近年

推进

的重

点工

作（项

目） 

课程改革项目 

“网络空间人人通开

发”首批志愿者在评比

中获得合格认定和等

第奖 

0.1-0.5 万元 校内需立项 

精品社团指导、校外社

会实践活动的开发、组

织与运行 

0.1 万元/每项

目 
校内需立项 

“新设置专业”及“专

业方向调整”专业建设

方案的整体设计与开

发 

0.5-1 万元 

校内需立项；新设置

专业以学生在校不满

3 年；内容还包含人才

培养方案、授课计划、

实训项目开发、实训

方案建设等 

市级及以上已经申请

立项的项目建设团队 

0.3-0.5 万元/

每项目 
 

新一轮“专业内涵发

展” 
0.3 万元/个  

行政处室重点改革项

目 

0.3-0.5 万/项

目 
校内需立项 

六、申报与审议流程 

1. 个人申报（申报表见附件1）；2.专家组评审；3.校长办

公会审议；4.网上公示；5.根据公示反馈，校长审定。 

七、有关规则 

1.教师在申报时要明确发展目标、精准自我定位、设计具体



方案、明确验收标准。 

2.获取资助的教师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基本工作任务，并且

在师德师风以及遵守校纪校规等方面没有负面记录。 

3.学校划拨的资助经费，除了用于学历（学位）提升、职称

晋升、双师素质提升、复合型能力提升等所吧必须发生的费用以

外，其余直接用于人员奖励。 

4.论文发表、专著出版等相关费用不再重复奖励。 

5.学术休假可采取分散使用与集中使用方式，具体时间安排

由所在学院（部门）与人事处核准。 

6.对获得双硕士、博士学位、副教授和教授晋升的资助计划

者，都需履行学校规定的服务年限。 

7.学历（学位）进修所选择的学校与专业、外语进修的培训

机构，需经过人事处审核方可实施。 

8.科研课题立项的资助经费，预拨50%，其余等课题结题通

过评审后予以兑现。 

9.承担学校近几年重点工作（项目）必须有完整建设方案，

经评审立项后予以资助。 

10.凡使用资助经费购买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，按学校规

定办理。 

11.获批执行资助计划的经费，由校院两级各承担50%。 

12.资助计划实施期间，如发生教学事故、行政过失等违纪



行为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后取消资助资格。  

八、附则 

本方案试运行期为1年，解释权归校长室。 

附件：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自主发展资助计划申报表 

 

 

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

 2017 年 3 月 27 日



 

附件： 

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自主发展资助计划申报表 

（       年—       年） 

 

一、申报人基本信息 

姓  名   性  别   出生年月   

所在部门   现任职务   职    称   

承担主要课

程/工作岗

位 

 

高校教师资格证取得时间  

进校年月  

第一学历、专业 

及毕业院校 

 

 

最后学历、专业 

及毕业院校 

 

 

近三年年度考核情况

（分年度） 
 



近三年取得成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目标定位和具体计划 

（1.具体描述近期及 5-10 年职业生涯发展整体规划和步骤，新进教师 2年内获取

高校教师资格证；2.列出承担学校近几年重点推进工作（项目）并有建设路径、

建设节点等；3.根据本方案内容建议用表格形式列述自己资助计划、写清每项资

助内容的具体栏目，如学历（学位）提升则需列出深造时间、学位名称、专业、

学校等；4.字数不超过 1000。） 

 

 

 

 

 



三、资助规划的审批 

二级学院（部门）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：  

专家组及校长办公会评审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：   



校长审批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： 

 

 

 


